
嶺東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模組修習外系（組）科目學分認列申請表 

           學年度 第     學期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: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備註： 

1. 學生至其他系（組）修習與模組相關之科目，須經本系主任審核通過後，認列為模組之科

目與學分，認列上限為 2 科目及其學分。 

2. 請檢具此申請表及成績證明，一併交至系辦公室。 

3. 經審核後，正本留存系辦公室，影印一份送學生存查。 

 

姓 名  班級  學號  

聯 絡 電 話  

E - M A I L  

模 組  

申請認列科目學分 

科目 學分數 成績 
審核結果 

（系主任填寫） 

   
□同意認列 

□不同意認列 

   
□同意認列 

□不同意認列 

   
□同意認列 

□不同意認列 

   
□同意認列 

□不同意認列 

以下由系辦公室填寫 

承辦人  系主任簽章  


